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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行政保护的优势



行政保护 民事诉讼

立案 依申请+依职权 依申请

费用 无 标的2.5%-0.5%，按比例分段累计

举证 基本证据+行政机关调查 谁主张谁举证

制止侵
权措施

查扣、查封、没收、销毁 诉前、诉中禁令、财产保全、证据保全

赔偿 无 有

审限 90日+30日 一审：180日+180日（19年平均：147日）
二审：90日+N日（19年平均：92日）
涉外：无审限



商标行政保护的发展趋势



市监/工商查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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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关查扣数据

27000 25000
19500 22500

92000

70000

42058 40310

23982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Y2014 Y2015 Y2016 Y2017 Y2018

查扣批次 查扣量（千）



欧盟海关数据统计



机构改革的影响：

• 初期试点模式各异：天津（工商+药监+技监）；深圳（工商+药监+技监+知识产权局）；

上海浦东（知产局统筹负责商标+专利+著作权）；

• 目的侧重导向变化：更侧重食药安全（大部制改革的重要动因之一）

• 改革后：内部权责不清，官方缺乏做案件的积极性；



新商标法的影响：

• 商标确权案件审查期限缩短：注册（9个月）；异议（12个月）；

• 异议不成立的，商标直接注册（第35.2条）；

• 《权利冲突司法解释》（2008）第1.2条：原告以他人使用在核定商品上的注册

商标与其在先的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为由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

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告知原告向有关行政主管机关申请解

决。

• 善意销售商抗辩（第60.2条）：仅可以禁止销售；



商标申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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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层面的影响：

• 简政放权，削减工商权限；

• 罚没款不再是考核指标；

• 新行政诉讼法第3.3条：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

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法院主导地位的提升

• 保护范围扩大：通过司法解释夸大保护范围，如驰名打注册、不规范使用、权利冲突、管

辖灵活性大

• 加强配套措施力度：提高赔偿、落实保全措施（查执系统、保险担保等）、加强执行力度

• 提升效率和质量：下放普通案件管辖（指定基层法院）、集中重点案件管辖（设立知识产

权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三审合一等）



知产诉讼数据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民事

国内 23,518 30,509 41,718 58,201 83,850 88,286 94,501 99,997 130,146 201,039 312,171

涉外

1,139 1,361 1,369 1,321 1,429 1,697 1,716 1,327 1,667
n/a n/a

5% 4% 3% 2% 2% 2% 2% 1.3% 1.2%
n/a n/a

刑事 3,326 3,660 3,942 5,504 12,794 9,212 10,803 10,809 8,601 (4214) 5,015

行政

国内 1,032 1,971 2,391 2,470 2,899 2,901 4,887 6,578 3856 (11611) 17,765

涉外

n/a n/a 815 986 1,127 1,143 1,927 4,348 2394
n/a n/a

n/a n/a 34% 40% 39% 39% 39% 40% 38.3%
n/a n/a



行政查处的积极变化

• 机构改革整合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执法职责，交由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承担

• 解决多头执法、都管又都不管的问题（水货问题）

• 国知局制定《商标侵权判定标准》为疑难复杂案件提供指引

• 中美贸易协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商标行政保护策略的应用



商标行政保护策略的应用

• 原则：根据所面临的具体问题，顺应趋势，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灵活适用保护策略。

• 以商标行政保护为核心策略

• 针对较大规模的侵权行为

• 针对时效性强的侵权行为

• 针对争议不大的侵权行为

• 以商标行政保护为辅助策略

• 非传统商标授确权辅助策略

• 民事诉讼取证辅助策略



大规模侵权案件



• 案件难点：

注册商标变形使用；

傍名牌、搭便车（企业名称；商标颜色；“鳄鱼”文字）；

巨大商业威胁：300+店面；20+省市；繁华路段；低价促销；

• 打击策略：综合维权思路（确权+维权，以维权为主导；行政+司法，以行政查处为主导）

维权：多地同时大面积行政查处（北上广）；同时提起民事诉讼确认侵权（北京）；

确权：变形使用及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等证据证明恶意；

工商总局协调全国查处：



时效性强案件

• 承揽建筑工程类案件

• 难点：侵权行为发现难；快速制止侵权难。

• 侵权认定问题：承揽人使用假货的行为如何定性？



争议小的案件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汽车零部件销售商店、汽车维修站点擅自使用他人注册

商标的通知》（1995）：

一、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禁止汽车零部件销售商店和汽车维修站点，将中外汽车企业

的注册商标作为招牌使用。

二、汽车零部件销售商店和汽车维修站点，为了说明本店经营汽车零部件品种及提供

服务的范围，应直接使用叙述性的文字，如“本店销售×××汽车零部件”、“本店维

修×××汽车”等字样，其字体应一致，不得突出其中的文字商标商分，也不得使用他人

的图形商标或者单独使用他人的文字商标。



（关于禁止擅自将他人注册商标用作专卖店（专修店）企业名称及营业招牌的通知）（1996）：

一、未经商标注册人允许，他人不得将其注册商标作为专卖店、专营店、专修店的企业名称或营业招牌使

用。

二、商品销售网点和提供某种服务的站点，在需说明本店经营商品及提供服务的业务范围时，可使用“本

店修理××产品”、“本店销售××西服”等叙述性文字，且其字体应一致，不得突出其中商标部分。



非传统商标授确权辅助策略



民事诉讼取证辅助策略

• 案例：A商标与B商标“神似”，经B异议失败后，获得注册。实际使用中，无变形使用。

管辖法院只能在A公司所在地。

（例）

• 策略：虚假宣传投诉固定商标侵权及其他恶意证据；以域名注册商所在地为管辖提起诉讼。



企业名称权利冲突

•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改革名称登记管理方式实行商事主体名称自主申报登记的意见

（2015）

1.书面通知当事人在商事登记机关限定的期限内变更名称。

2.经商事登记机关责令改正逾期不改的，该商事主体永久载入经营异常名录，不得恢复记载于商事登

记簿，以注册号取代商事主体名称,并通过商事主体信用信息公示平台予以公示。

•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名称争议处理办法（试行）（2016）

第二十条 驰名商标或著名商标与名称产生争议的，应当按照下列原则处理：

(一)驰名商标、北京市著名商标自认定之日起享有名称保护；

(二)驰名商标或著名商标的保护范围可以包括国民经济全部行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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